
 

華南產物 E18 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附加條款 

97 年 5 月 20 日 (97)產意字第 173 號函備查（公會版） 

98.12.29(98)華企字第 568 號函備查 

第一條 特別約定 

一、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，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（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）後，投保

本「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附加條款」（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），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，

主保險契約承保之沉水式及深井抽水機設備，被保險人應自行負擔費用每年徹底檢修一

次，並提供本公司檢修報告。 

二、被保險人應於實施前項檢修之一週前通知本公司，本公司認為必要時得派員會同辦理。 

第二條 不保事項 

主保險契約承保之標的物因砂之沖蝕、井之倒塌、管線或護牆破壞及空轉所致之損失，本公

司不負賠償責任。 

第三條 條款之適用 

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，其約定與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，未記

載事項仍依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辦理。 


